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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宏加油站
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1年 12月 7日，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宏加油站主持召开了桓仁

满族自治县天宏加油站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审查会（验收组及专家

组名单见附表）。参加会议的有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宏加油站、企业聘

请的 3位专家和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。验收组和

与会代表检查了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，审阅核实了有关资料，听取

了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，提出了补

充、完善、修改意见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补充完善，现已达到验收条件，

经验收组研究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内容的基本情况

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宏加油站建设项目位于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

子乡友谊村，中心坐标（125.557015E，41.373033N）。项目总占地

面积约 1060㎡，实际总投资 160万元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加油机

3台、2个 15m3汽油储罐、2个 15m3柴油储罐、罩棚及站房，加油

站等级为三级。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内容有所变化。

二、验收范围及内容

本次验收范围以项目实际完成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为依据，验收

内容为项目运行过程中废气、废水、噪声及固体废物的达标排放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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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污染控制措施执行情况

1、本项目安装油气回收处理装置，冬季采用电取暖。

2、站区地面采取硬化措施、储油灌及输油管线进行防腐防渗处

理，旱厕污水用于农肥。

3、项目自身设备采取减震、隔声处理，进出车辆规范管理，控

制噪声影响。

4、生活垃圾暂存于指定地点，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。

四、检测结果

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丹精益（验）〔2021〕第 036

号检测报告显示：所检测的各项污染物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求。

五、验收意见

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

保护设施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使用；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

和地方相关标准、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；环境

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

工艺、防治污染与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动；建设过

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与重大生态破坏；暂未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

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；本次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

均为实测数据，其内容满足本次验收要求，且验收结论明确、合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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